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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两年后， 业主到所属社区办
理入户时，却被告知无法办理，因为该
小区已划分给另一社区管辖。

近日， 翰林城市花园业主向新快
报记者投诉反映，去年9月，牛山社区
居委会发布《告知书》，称翰林城市花
园、菁英荟花园纳入东泰社区管理，不
再归属牛山社区。 业主认为，该《告知
书》令人不解，明明在家门口的牛山社
区却拒绝为居民提供服务， 要求居民
跑到7公里外的东泰社区接受配套服
务，“该行政行为超越了职权范围，而
且没有进行公示， 没有依照东莞市政
府的相关意见，属于程序违法。 ”

在多次沟通未果后，4名业主将所
在街道———东莞市东城街道办事处告上
法庭， 该案于7月15日在东莞市第一人
民法院已开庭审理，法院将择期宣判。

■ 新快报记者 何生廷

业主户籍所属地被更改
原社区不给办入户

“我之前办理入户牛山社区，却被告
知要去更改。”翰林城市花园业主吴小姐
告诉记者，她于2017年7月买了翰林城市
花园的房产，2019年7月办理了房产证，
也顺利办理了入户手续。

据悉，翰林城市花园、菁英荟花园由
东莞市卓越天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
开发，坐落东莞市东城区牛山钟屋围，均
属东城街道牛山社区钟屋围旧村地块
“三旧”改造的同一项目。

2017年10月12日， 东莞市东城街道
办事处出具过一份《关于翰林城市花园
商住小区项目归属管理社区问题的回复
函》，明确答复称翰林城市花园小区商住
小区项目归属东莞市东城街道牛山社区
管辖， 由牛山社区做好该商住小区社会
治安管理、户籍管理、计划生育管理和消
防安全管理等工作。

吴小姐表示，入住后，业主陆续办理
入户，截至2019年8月25日，翰林城市花
园已入户牛山社区共497户，1232人。

可2019年8月25日后，翰林城市花园业
主去牛山社区办理社保、户籍，却被工作人
员告知要去7公里外的东泰社区办理。

2019年9月19日，牛山社区居委会正
式发出《告知书》，内容称翰林城市花园、

菁英荟花园纳入东泰社区管理， 参保人
的社保关系也随之调整。

“我们看中了这里的环境、就学等优
势，才购买了这个小区的房产。 ”吴小姐
说，在没有下达任何文件通知的情况下，
竟然被悄悄划入了六七公里外的东泰社
区，“小区在环城路外侧， 与东泰社区天
然隔绝，就医、小孩上学都很不方便。 而
且更改社区后， 如何确保小孩能就近入
学到旁边的小学？ ”

业主申请信息公开
被告知“信息不存在”

考虑到多方面的不方便， 业主多次
到牛山社区反映诉求， 向相关部门递交
了《关于恢复翰林城市花园、菁英荟花园
原归属管理社区的诉求申请书》，请求恢
复由牛山社区管理。

在诉求书上，业主提到，在沟通过程
中， 牛山社区党工委书记刘伟华回复业
主， 因牛山社区缺乏花园小区的管理经
验和相关专业工作人员， 管理压力和管
理成本非常繁重， 才向东城街道申请变
更归属管理社区。 业主对该回复表示不
满， 认为牛山社区推卸社会责任， 忽视
3000多户人的权益。

根据东城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8月
印发的《东城街道商住小区项目归属管

理暂行办法》，提到对过往已明确归属管
理的商住小区项目不作调整， 仅对本办
法印发后新增的商住小区项目归属管理
问题予以明确。

该管理办法还提到， 项目所在地块
通过集体自行改造、村企合作“三旧”改
造等方式协议出让获得土地使用权开发
的，隶属原土地所有方社区居委会管理。

对此， 多名业主表示， 翰林城市花
园、 菁英荟花园均属于牛山社区钟屋围
旧村地块“三旧”改造项目，为何要突然
更改所属社区呢，业主表示不理解。

此外，根据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
发的《东莞市村（社区）规模调整工作指导
意见》， 社区调整方案要经村民会议表决
统一后，各镇街要及时报请市政府批准。

然而，当业主向东莞市人民政府申
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对东城街道牛
山社区居委会进行规模调整的决定，将
翰林城市花园、菁英荟花园所属社区由
牛山社区调整为东泰社区的决定”，最
终得到的答复是所申请的信息不存在。
业主表示，这意味着该调整并未报请市
政府。

业主提起行政诉讼
将街道办告上法庭

在沟通未果之后， 许女士等几名业

主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将东城街道办事
处告上法庭， 东城街道办事处牛山社区
居民委员会列为第三人， 认为被告作出
涉案行政行为违法，且不具备合理性，应
当予以撤销。

原告认为，在申请信息公开之后，发
现东城街道办未将涉案社区规模调整方
案报请东莞市人民政府批准， 属超越职
权的违法行为。

此外， 东城街道办作出涉案行政行
为未进行公示， 也未依照上级人民政府
所颁发的相关意见， 征求社区内居民意
见、 进行民主表决程序、 召开听证程序
等， 涉案行政行为违反上级人民政府颁
发的指导意见、《东莞市重大行政决策听
证试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属
于程序严重违法。

业主表示，本案中，被告作出的社
区规模调整决定直接导致包含原告在
内的涉案社区居民在医疗、 教育、交
通、社会保障等方面遭受重大影响。 如
教育方面，在社区规模未调整前，翰林
城市花园、菁英荟花园业主享有“东城
实验小学”的学位，而调整之后，导致
该学位相应也可能改变；医疗方面，调
整后， 社区居民想要到社保定点医疗
机构就医就需去到6公里以外的医院，
加大了成本。

在庭审中，东城街道办辩称，牛山社
区居委会作出的《告知书》是居民实施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行为，不属于具体行
政行为。

东城街道办表示，街道办应牛山社区
请示作出的 《关于调整翰林城市花园、菁
英荟花园归属管理问题的复函》属于内部
工作指导意见，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
实际影响，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

记者留意到， 东城街道办的主要观
点在于其行为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
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希

望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对此，原告的代理律师廖建勋认为，

涉案行为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内的行
政行为，根据《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东莞市村（社区）规模调整工作指导意
见》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看出，现行法
律法规对涉案行为（社区规模调整）作出
的主体、程序、法律依据等都有了明确的
规定，符合行政行为的特征。

廖建勋认为，根据《城市居民委员会
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
规模调整， 由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的人

民政府决定。 而根据《东莞市村 (社区)
规模调整工作指导意见》的规定，涉案行
政行为的审批权在东莞市人民政府，东
莞市人民政府并未授予东城街道办事处
这一权利， 其不具备单独作出该行政行
为的主体资格。

此外，在2017年10月12日，东城街道
办事处即认定涉案两小区是归属牛山社
区管理，并且属于不作调整的范围，涉案
行为并无事实依据。

此案目前仍在审理过程中， 法院将
择期宣判。

社区居委一份《告知书》
业主户籍所属地被转移

东莞翰林城市花园多名业主将街道办告上法庭，法院已开庭审理

街道办：不属可诉行政行为 请求法院驳回
律师称：符合行政行为特征 更改并无依据

■牛山社区居委发布的 《告知
书》。 受访者供图

■按有关规定，“三旧”改造项目隶属原
土地所有方社区居委会管理。


